
关于李会好反映“地铁3号线张兴庄站命名”有关问题信访事项答复意见
李会好：
2022年4月7日，您向我委反映“地铁3号线张兴庄站命名”有关问题信访事项，我委领导高度重视，责成相关责任部门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按照《天津市地名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本市地名命名应符合地名主管部门编制的本市地名规划，现状地铁站的命名，是由地铁建设单位向市地名主管部门进行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使用的。您对于相关站点的更名建议，我们已如实记录并将进行认真研究。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祝您生活愉快！诚邀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价，谢谢！
             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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